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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会议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10:00 

会议地点：中国四川省成都古中市 8 号四川新华国际酒店  

召 集 人：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会议主席：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志勇 

会议议程： 

一、会议议程说明  

二、宣读议案 

（一）《关于审议本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》； 

（二）《关于不再委任本公司国际核数师的议案》； 

（三）《关于修订<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三、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审议议案、填写投票卡、验票 

四、会议主席宣读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五、签署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六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七、会议闭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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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 

关于审议本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 

为切实遵守对 H 股、A 股市场股息政策的承诺，维护包括中小

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，经公司 2016 年 10 月 27日第四

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五次会议审议《关于本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》

现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15 年度，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7.33 亿元,实现净利

润人民币 6.15 亿元，每股盈利为人民币 0.57 元，本公司的净利润

6.82 亿元。2015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14.49 亿元，2016 年 1-9 月，

本公司实现净利润（未经审计）2.19 亿元。 

据此，在截至 2016 年第三季度期末可供分配利润扣除不可分

配的免税额后，作为本次本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。建议分配

方案如下：以截至2016年8月8日已发行上市的总股本123,384.10

万股为基数，以每股人民币 0.30 元（含税）派发股息，共计派发

股息约人民币 3.70 亿元（含税）。 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

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。如无不妥，请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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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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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 

 

关于不再委任本公司国际核数师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香港联交所于 2010 年 12 月刊发的《有关接受在香港上市

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

计师事务所的咨询总结》及香港联交所《上市规则》的有关修订，

自 2010 年 12 月 15 日开始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注册成立发

行人获准许采用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其财务报表，而经中国财政部及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许采用中

国审计准则为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注册成立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。 

基于以上原因，公司管理层建议自 2016 年年度财务报告期（包

含 2016 年度财务报告）开始的财务报告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

（中国会计准则）编制，并以《关于建议本公司统一使用中国企业

会计准则的议案》提请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议。现《关于

建议本公司统一使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》已经公司董事会审

计委员会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

由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建议公司不再委任德勤‧关黄陈方会

计师行为公司的国际核数师，并建议委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

(特殊普通合伙)为公司唯一核数师，负责审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

则编制的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财务报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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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

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。如无不妥，请批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6 年 1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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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： 

 

关于修订 

《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香港联交所于 2010 年 12 月刊发的《有关接受在香港上市

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

计师事务所的咨询总结》及香港联交所《上市规则》的有关修订，

由 2010 年 12 月 15 日开始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注册成立发

行人获准许采用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其财务报表。同时，根据中国证

监会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布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16 年修

订）》，“沪港通股票”改为“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

制股票”的规定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中与上述规定相关的条款

进行修订，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后

实施。现将具体修订内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《公司章程》相应修改内容 

（一）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 

原文：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，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

意见之一：同意、反对或弃权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沪港通股票

的名义持有人，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。 

建议修订为：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，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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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以下意见之一：同意、反对或弃权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

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，按照实际持

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。 

（二）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九十八条 

原文：公司的财务报表除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外，

还应当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。如按两种会计准则编

制的财务报表有重要出入，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加以注明。公司

在分配有关会计年度的税后利润时，以前述两种财务报表中税后利

润数较少者为准。 

建议修订为：公司的财务报表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。 

（三）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九十九条 

原文：公司公布或者披露的中期业绩或者财务资料应当按中国

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，同时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。 

建议修订为：公司公布或者披露的中期业绩或者财务资料应当

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。 

二、公司《章程》修改程序 

修改公司《章程》须遵循下列程序： 

1.经公司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的 

三分之二以上批准； 

2.报四川省工商局备案； 

3.报境内外交易所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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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

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为通过。 

以上议案，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。如无不妥，请批准。 

 

附件：《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 修订 ）（ 请

参见 2016 年 10 月 2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新华文轩

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6 年 12 月 15 日 

 


